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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002191              公告编号：2020-064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公司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劲嘉股份”） 于 2020 年 4

月 13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预计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额度，《关于

公司 2020 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的具体内容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刊

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计金额均在审议通过的额度内。 

2020 年 4 月 28 日，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中丰田光电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丰田”）与顺华（香港）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青岛英诺包装

科技有限公司 30%股权转让协议》，中丰田以人民币 2,700 万元或等值港币收

购顺华（香港）有限公司持有的青岛英诺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诺

包装”）的 30%股权，2020 年 5 月 18 日，完成股权变更登记等工商登记手续，

中丰田委派中丰田董事长王成阳为英诺包装董事，青岛英诺为公司能对其施加

重大影响的企业，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为关联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青岛英诺发生的交易为关

联交易，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向青岛英诺销售产品、商品及采购产品，预计 2020

年销售产品、商品金额在人民币 10,000 万元以内，采购产品金额在人民币 3,000

万元以内。 

本次预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

故本次增加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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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第六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实际生产经营需要，2020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向青岛英诺销售产

品、商品及采购产品，预计 2020 年销售产品、商品金额在人民币 10,000 万元

以内，采购产品金额在人民币 3,000 万元以内。 

2、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青岛英诺 2020 年预计发生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情

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计

金额 
年初至本公告披

露之日发生金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青岛英诺 不超过 10,000 0 0 

向关联人采购产

品 
青岛英诺 不超过 3,000 86.71 328.17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公司名称：青岛英诺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韵路以南、正源路以东 

法定代表人：夏煜 

注册资本：1,200 万美元 

成立日期：2007 年 6 月 2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22661292397T 

经营范围：生产:标签膜、膜类添加剂、膜类深加工产品（镀铝膜、转移膜）；

农膜新技术及光解膜、多功能膜农膜新产品的开发、生产（批准证书 有效期限

以许可证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股东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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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顺华（香港）有限公司 70% 

中丰田光电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30% 

合计 100%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57,366,541.78 291,338,096.62 

负债总额 167,384,229.56 194,211,579.3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9,982,312.22 97,126,517.30 

应收账款 79,204,566.34 94,573,036.14 

项目 2019 年 2020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287,920,408.98 61,054,460.46 

营业利润 -25,554,280.94 7,994,472.4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769,071.14 8,390,855.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823,739.80 3,436,005.67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中丰田持有青岛英诺 30%股权，青岛英诺

为公司参股公司，中丰田董事长王成阳在青岛英诺任职董事，青岛英诺为公司

能对其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为关联方，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与青岛英诺发生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向青岛英诺销售产品、商品及采购产品，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与青岛英诺之间的业务往来均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往

来企业同等对待，交易双方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市场原则

进行。 

2、 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交易双方待交易发生时根据市场化的原则，协商签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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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青岛英诺发生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均是依据双方正

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发生的，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对于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青岛英诺的日常经营均是必要的、有利的，并且遵循了公开、公

平、公正的定价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同时关联交易不会

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事先审核了增加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并在董事

会审议上述增加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新增 2020 年度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公开、

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决策程序合法，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增加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

得到我们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我们同意增加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0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